
 

  

 

 

浙江省交通运输厅文件 
 
 

浙交复〔2015〕69号 

 
 

关于 330 国道缙云县东渡至新碧段 

整治工程设计方案的批复 
 

丽水市交通运输局： 

你局《关于要求将 G330 缙云县东渡至新碧段列入综合整治

工程计划的请示》（丽交〔2014〕244 号）悉。2015 年 6 月 17

日，我厅委托省公路局组织有关单位对该整治工程的设计方案进

行审查。根据专家组评审意见（见附件），现批复如下： 

一、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

330 国道缙云东渡至新碧段现状为二级加宽公路，随着当地

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，该路段车流量日益增长，镇区段街道化严

重，部分节点交通拥堵较为严重。该项目为全省创建美丽公路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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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示范项目，也是全省“二级加宽”公路提升改造的典型示范路

段，该项目的实施，对改造国道“瓶颈路”、“拥堵路”，提升国道

公路技术等级和通行服务水平，统筹区域城乡交通发展，促进沿

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 

二、建设规模 

该项目路线起点位于缙云东渡（330国道桩号 K147+292），终

点位于缙云新碧（330 国道桩号 K168+721），路线全长约 21.4 公

里。其中 G330 国道缙云东渡大桥、大桥南路至迎晖路、缙云二桥、

旭山路匝道至大桥北路 4 个路段共约 4.7 公里沿老路进行拓宽改

造；其余路段约 16.7 公里在原有路基基础上进行路面整治改造。 

三、工程技术标准 

赞同该项目沿老路拓宽的 4.7 公里采用部颁《公路工程技术

标准》(JTG B01-2014)中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设计，设计速

度为80公里/小时（局部困难路段可采用 60公里/小时），路基宽

24 米（其中东渡大桥宽 36 米，缙云二桥宽 31 米;穿镇路段和困

难路段可视情况调整）。其余约 16.7 公里完全利用老路路基宽度，

结合路面大中修整治改造为一级公路路幅。 

桥涵应满足建筑限界的要求，新拼、新建桥涵设计汽车荷载

等级为公路-Ⅰ级。其它技术指标应符合相应标准要求。 

四、其余原则同意专家组评审意见。请设计单位根据本批复

意见，抓紧做好施工图设计，施工图设计及预算报省厅审批。 

五、该项目总投资控制在5.07 亿元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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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该项目由缙云县政府组织实施。请按本批复要求做好下

阶段工作，并做好公路沿线红线控制。 

 

附件：330 国道缙云东渡至新碧段整治工程方案设计评审专          

家组意见 

 

 

浙江省交通运输厅        

2015 年 8月 4日     

（联系人：刘巧玲，电话：0571-8781385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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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330 国道缙云东渡至新碧段整治工程 
方案设计评审专家组意见 

 
根据省交通运输厅《关于组织 330 国道缙云东渡至新碧段整

治工程方案设计审查的通知》（浙交会〔2015〕40号），2015 年 6

月 17日，省公路管理局在缙云县主持召开了330国道缙云东渡至

新碧段整治工程方案设计审查会议。参加会议的有省、丽水市、

缙云有关单位的领导、专家和代表，并组成专家组。与会代表听

取了编制单位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对方案设计的介绍，赴

实地踏勘了重点路段，并进行了认真的讨论。现将专家组意见综

述如下： 

一、工程建设的必要性 

330 国道缙云东渡至新碧段现状为二级加宽公路，随着当地

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，该路段车流量日益增长，镇区段街道化严

重，部分节点交通拥堵较为严重。该项目为全省美丽公路设计示

范项目，也是全省“二级加宽”公路提升改造的典型示范路段，

符合省厅的公路交通发展方向和发展重点，对改造国道“瓶颈路”、

“拥堵路”，消除公路通行安全隐患，提升国道公路技术等级和整

体服务水平，统筹区域城乡交通发展，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

有重要意义。因此，该项目的建设是必要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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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路线走向和工程规模 

该项目路线起点位于缙云东渡（330国道桩号 K147+292），终

点位于缙云新碧（330 国道桩号 K168+721），路线全长约 21.4 公

里。其中 G330 国道缙云东渡大桥、大桥南路至迎晖路、缙云二桥、

旭山路匝道至大桥北路 4 个路段共约 4.7 公里沿线拓宽改造；其

余路段约 16.7 公里在原有路基基础上进行路面整治改造。 

三、工程技术标准 

根据该项目的功能定位和预测交通量，专家组赞同该项目沿

老路拓宽的4.7公里采用部颁《公路工程技术标准》(JTG B01-2014)

中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设计，设计速度为 80 公里/小时（局

部困难路段60公里/小时），路基宽24米（其中东渡大桥宽36米，

缙云二桥宽31米;穿镇路段和困难路段可视情况调整）。其余路段

约 16.7 公里完全利用老路路基宽度，结合路面大中修整治改造为

一级公路路幅。 

桥涵应满足建筑限界的要求，新拼、新建桥涵设计汽车荷载

等级为公路-Ⅰ级。其它技术指标应符合相应标准要求。 

四、问题与建议 

（一）原则赞同设计推荐的路线设计方案。下阶段要因地制

宜，灵活运用技术指标，尽量避免路堑边坡开挖，合理确定路线

标高，加强新老路路基衔接设计。 

（二）建议下阶段进一步优化路基边坡防护设计，结合路堑

边坡多年营运情况及边坡的岩质特性，按照安全、经济、自然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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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谐的原则设置。 

（三）原则赞同设计推荐的挖除原水泥砼路面，新建沥青砼

路面结构层的方案。建议下阶段考虑充分利用原有路面资源，防

止旧路面废弃造成环境污染。 

（四）建议下阶段要加强对东渡大桥和缙云二桥等沿线桥涵

现状的深入调查、检测与验算评估，在桥梁技术状况满足的条件

下予以充分利用，并进一步优化桥梁的拼宽方案设计。 

（五）建议下阶段进一步优化和完善道路的综合排水系统设

计。 

（六）建议补充主要交叉口的转向交通量预测，对本项目与

主要道路的交叉方案作进一步优化和完善。通过交通渠化、合理

归并、减少平面交叉数量等手段，以利交通安全与主线交通通畅。 

（七）建议在下阶段进一步优化沿线绿化设计，尽量选用与

景观协调、经济适用的绿化植物。 

（八）建议下阶段进一步优化全线的交通安全设施设计，按

照路段实际情况合理设置防撞护栏。 

（九）建议结合沿线村镇的布局，进一步合理优化港湾式公

交停靠站的设计。 

（十）建议进一步补充和完善该项目的施工组织方案，确保

项目施工时的行车安全畅通。 

（十一）请缙云县协调好发改、建设、规划、国土、环保、

水利、交警等有关部门和沿线乡镇的相关事宜，以利工程顺利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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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。同时请缙云县政府要加强道路两侧建筑红线的规划控制工

作，确保公路的畅通和正常使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丽水市公路局，缙云县人民政府、交通运输局。       
  

浙江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8 月 4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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